
关于全面开展停车场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城管局、住建局：

为了进一步摸清停车资源底数，切实加强全市停车场行业监

管，履行好部门法定职责，按照《汉中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》

有关规定，现就全面开展公共停车场和经营性专用停车场备案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停车场备案范围。按照《汉中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

条例》第二十三条有关规定，公共停车场、经营性专用停车场需

自停车场投入使用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持有关资料到辖区城市管理

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

其中，公共停车场指对外有偿或无偿开放、各类机动车均可

停放的场所（含立体机械停车设施），一般包括以下 3 类：1.大

型商超、医院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旅游景点等区域配套建设的地

上地下停车场;2.独立占地建设或利用闲置土地设置的地上地下

停车场;3.利用人行道设置的停车场或道沿以下设置的车位。

经营性专用停车场指除供特定人员停放机动车以外，同时提

供对外经营服务的停车场。一般包括：1.对外有偿开放的住宅小

区地上地下停车场;2.对外有偿开放的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。

二、分阶段稳步有序推进。按照“应备尽备、分批实施”的工

作思路，将备案工作分为 2个阶段。第 1阶段为已投入使用的公



共停车场，第 2阶段为已投入使用的经营性专用停车场。后期加

强日常巡查，对漏备或新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、经营性专用停

车场随时备案。

为方便企业办事，提高备案效率，我局专门开发了全市停车

场线上备案系统，先由停车场管理经营者通过微信小程序扫码登

录自行填报有关资料，再由各县区城市管理部门线上审核通过即

完成备案。各停车场完成备案后，可登录微信小程序或电脑端直

接打印备案证明二维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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